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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使用户安全、方便地买机票，青岛航空推出电子客票服务。用户在注册成

为电子客票用户之前，请仔细阅读以下服务条款，当您确认全部接受协议内容并

同意在以后的网上活动中遵守其所有条款，方可完成网上购票。

1、用户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、《青岛航空旅客、行李国内运输

总条件》、《青岛航空旅客、行李国际运输总条件》、《青岛航空国内多等级舱

位管理规定》及中国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本网站有关规定，禁止虚假订位，遵守《青

岛航空旅客网上购票须知》。

2、鉴于青岛航空服务的重要性和安全性，注册用户同意做到：

（1）用户在购票过程中填写的旅客信息必须真实有效，如因此引起的无法正常

旅行与旅客处理，将由注册用户承担责任。

（2）为保障用户网上交易的顺利进行，用户注册时须提供真实、详尽的个人信

息，注册信息发生变动时，请及时更新；如果因用户提供的资料不真实、不准确

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均由该用户承担。

（3）“电子客票旅客联”，是指承运人规定标明旅客旅行信息并可作为报销凭

证的纸质载体。

3、用户填写注册信息后，青岛航空将对所填内容进行核对，保留对虚假信息和

不符合本网站规则规定的注册予以取消的权利；青岛航空尊重会员的个人隐私权，

将对用户注册信息予以保密，不会公开、透露或修改会员个人信息，除非在法律

许可、要求或会员允许的情况下，否则不会用于其它目的或透露给第三者。

4、注册用户为其他人代购机票,请打印行程单以保证信息传递准确，同时告知乘

机人相关乘机规定。

5、需提前办理特殊服务申请的旅客，如老年旅客、VIP 旅客、无人陪伴儿童、

病残旅客、孕妇、盲人、及犯人等，请直接与售票处联系办理订票业务，青岛航

空暂不受理上述特殊旅客网上购票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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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用户一旦注册成功，将得到一个帐号和密码。在以后的网上服务中，客户必

须对使用该帐号的信息进行保护和保密，由于帐号和密码的泄露而造成的一切损

失及法律责任均由该用户承担。

7、用户作为青岛航空的忠实客户，支持青岛航空的运作和发展，同时用户对利

用自己的帐号在青岛航空网站所进行的交易订单表示认可，该定单将作为青岛航

空与会员之间进行交易的凭证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
8、会员同意保障和维护青岛航空及其他会员的利益，并承诺负责支付由于会员

违反服务条款引起的赔偿、经济损失和律师费用，包括不承认有效订单、使用他

人帐号进行商业活动等网上业务行为。

9、注册用户为他人代购机票，必须告之旅客。网站客票一旦提交退票，将不可

撤销，票款预计将在 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退款手续，上述时间不含金融机构处

理时间，退票申请不符合要求的时间不计算在内。票款将退还至原支付卡，青岛

航空不采用其他方式办理退款。因银行退款处理周期问题，如您未收到退款，请

及时联系青岛航空客服热线 0532-96630 协助处理。

10、关于客票的相关规定请参照《青岛航空旅客、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》、《青

岛航空旅客、行李国际运输总条件》。


